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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

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需要，提升公司多元化 

发展目标，满足未来市场化竞争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谷峰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拟向非关联自然人赵艳利收购其所持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25%的股权、拟向

非关联自然人徐利方收购其所持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10%的股权，本次收购金

额为 0 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苏谷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将持有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35%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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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24 年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36,198,952.10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54,634,250.12 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35%的股权，河南骏锐建设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本次收购交易金额为 0 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

1400 万元，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524,110.47 元，净资产为 99,475.18 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述数据，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谷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拟收购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董事不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收购股权资产无需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收购事项完成后需经当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及相关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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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赵艳利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来凤路 3号颐家名苑 5幢 607 室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徐利方 

住所：河南省安阳县许家沟乡相村龙腾路 1 号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岗李乡淮海路 133 号 

-578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成立时间：2025 年 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交易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际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艳利 3600 10 90 

2 徐利方 400 0 10 

合计 4000 10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文物保护工程施工；

建筑劳务分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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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室内装饰装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

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舞台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燃气

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室内木门窗安装服

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光通信设备

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

五金产品批发；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工程用机械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形。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524,110.47

元，净资产为 99,475.18 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由根据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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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为认缴，其中股东赵艳利认缴出资 3600 万元，实缴 10 万元，股东徐利方

认缴出资 400 万元，实缴 0 元， 并基于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情况，经

转让双方友好协商并达成一致，交易定价为 0元。本次交易公平，交易定价合

理公允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价原则，并由双方在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江苏谷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0 元的价格向非关联自然人赵艳利

收购其所持有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25%股权、拟以人民币 0元的价格向非关联

自然人徐利方收购其所持有河南骏锐建设有限公司 10%股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需要，提升公司多元化发展目标，满足未

来市场化竞争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和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 

时调整经营战略，不断适应业务需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各 

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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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积极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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